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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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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3月 25日

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
第三十九次专委会会议纪要

2024年 3月 8日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第 39次专委会召

开，会议推荐四川省兴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王文

任专家组组长，研究议题事项。现将会议议定事项纪要如下：

一、《达州市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（非景观类）报送质效

管理办法》

会议原则同意该管理办法，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：

1．取消第二章第六条第一项“或在专委会上被点名批评的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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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第二章第七条第一项“或在常务会上被点名批评”。

2．关于第二章的赋码规则，“未一次性通过专委会”赋黄码，

“2次未通过专委会或未一次性通过常务会”赋红码，赋码规则过

于严格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综合考虑未通过会议次数的规定。

3．关于第二章第六条第四项“3 个工作日”修改时限，综合

考虑项目类型、大小等因素，调整放宽修改时限至 5—7个工作日。

二、关于《达州市助力房地产企业纾困十二条措施》及《达

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21 版）》阳台的面积计算

和比例执行

经与会专家及市司法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规

划局等相关部门研究，议定：

《纾困十二条措施》执行期间新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房地

产开发项目阳台在执行《达州市助力房地产企业纾困十二条措

施》第六条规定时，同时执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《达州市国土

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21版）》中“每层住宅计半面积的阳

台，其水平投影面积不得大于该层计容建筑面积的 15%”的规定。

三、达州南站配套综合楼规划设计方案

会议原则同意该规划设计方案，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：

1．更新和补充完善相关设计依据，完善地质灾害评估报告、

土地污染调查等。

2．进一步明确项目用地和打造范围线，完善图纸中消防扑

救面和指北针的表达，细化方案设计图纸，包括总图、各层平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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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、立面图、剖面图等。

3．强化交通组织及竖向分析，加强与市政管线的竖向及管

位衔接。

4．按人防主管部门要求开展人防设计。

5．优化建筑设计。合理确定酒店大堂层高；建筑立面可在

方案一基础上做有屋顶构架和无屋顶构架的对比；取消一层入户

雨棚，可借鉴方案二的流线型造型；简化竖向线条，加强东侧竖

线条的轻盈感。

四、达州南站站区配套工程客运枢纽工程规划设计方案

会议原则同意该规划设计方案，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：

1．更新和补充上位规划、设计依据及本项目用地的具体规

划指标情况；预留用地应做说明，同时要将控规明确的该交通站

场用地范围及周边规划市政绿带区域场平工程纳入本项目一并

设计实施。

2．完善地质灾害评估报告、土地污染调查等；复核绿化总

平图纸，深化总平图的方案设计，进一步核算相应指标，确保效

果图、技术图件、经济技术指标一致性。

3．夜景亮化设计要充分考虑对旅客、行人的夜间路边照明

需求。

4．优化建筑设计，平面、立面应考虑空调用房及位置；公

交办公综合楼员工餐厅应与办公区分开，减少相互干扰；建筑立

面做两个方案比选，优化檐口和棱角线条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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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由于项目停车场面积较大，要加强场地坡度、排水等分

析和设计。

6．完善各交通方式间的慢行交通组织，公交办公楼预留的

铁路服务中心办公流线和公交办公流线分开，以保持功能相对独

立。

7．充分考虑高铁南站出站至客运枢纽有遮蔽风雨的人行路

径，并将该通道所增工程纳入本项目一并设计、实施。

五、观云莲湖住宅项目规划设计方案

会议原则同意该规划设计方案，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：

1．结合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助力房地

产企业纾困十二条措施的通知》（达市府办发﹝2023﹞29 号文

件）第五条规定、地块限高调整论证及城市景观效果，原则同意

地块（莲花湖西片区Ⅲ12-2地块）建筑限高调整，其他规划指标

不变。同时，地块限高调整应充分论证，补充从莲花湖湿地公园

内主要视点以及环城路入城处项目的实景效果和视线分析，要充

分考虑和展示铁山作为背景山体的视线效果。

2．进一步论证出入口，可将项目北侧出入口调整至项目东

侧，并将消防出入口同步调整至项目次出入口。

3．加强上位规划相关分析，补充完善相关设计依据及日照

分析专篇、人防意见、地灾评估报告等。

4．优化建筑设计，严格按《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

规定（2021版）》开展方案设计。优化建筑天际线及城市界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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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立面做对比方案供规委会审定；高层入户厅（前室）建议直

接采光；跃层住宅通高部分按照相应规定计算面积，同时建筑顶

层按规定执行通高比例，跃层户型的二层部分不视为标准层，可

不计层数；低层住宅三层电梯厅、楼梯间顶部未封闭，易形成雨

水倒灌，应优化设计，外立面应做通透式设计；按《民用通用规

范》计算建筑高度，按规范及管理技术规定计算面积；按规定要

求补足社区用房等配套设施面积。

5．强化项目场地竖向设计、做好与周边道路项目施工图对

接，优化方案实现项目内部消防流线的环线贯通。

6．规范图纸表达，应按照国家制图标准制图，在总图中应

标注围墙等建构筑物，并严格按管理技术规定执行退距，并采用

通透式；完善方案图纸，补充用地红线图、单体红线图、商业屋

顶层平面图等图纸。

六、达州市通川区四合头片区改造概念性规划方案暨局部地

块控规调整方案

原则同意该片区概念性规划暨局部地块控规调整方案。即：

调整后，ⅡF2-2-a-1地块、ⅡF2-3-b-1地块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危

旧房改造地块），容积率≤3.9、建筑密度≤35%、绿地率≥20%、

建筑限高≤100米，ⅡF2-2-a-1配建独立占地幼儿园一处。结合前

期专题研究情况，ⅡF2-3-b-2地块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四川瑞

欣房地产开发公司“天和苑”项目剩余未开发土地），地块面积

8694.9平方米（13.04亩）、计容建筑规模为 43901平方米，容



- 6 -

积率≤5.05、建筑密度≤35%、绿地率≥20%、建筑限高≤100米。

ⅡF2-4-a地块为中小学用地，容积率≤1.2、建筑密度≤25%、绿地

率≥20%、建筑限高≤24米。同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：

1．为体现保留现状建筑与规划地块关系，概念性规划总平

面图应套合最新卫星影像图。

2．合理规划金山小学人行、车行进出口，针对小学绿地率

不满足 30%的相关要求，应充分征求市园林主管部门意见。

3．结合片区人口规模和就学需求，在建筑布局可行情况下

将配建幼儿园调整为 9班幼儿园，并明确配建幼儿园独立用地范

围。

4．为更好地展示城市形象，后期若相同企业取得旧改地块，

可将ⅡF2-3-b-1地块与ⅡF2-3-b-2地块（四川瑞欣房地产开发公司

“天和苑”项目剩余未开发土地）合宗打造，合宗地块面积以最终

勘界为准，容积率统一核算确定，建筑密度≤45%、绿地率≥20%、

建筑限高 100米。

5．严格执行国家土地征收和出让规定，补充利害关系人意

见征求和公示等内容。

七、马踏洞片区土地储备项目（峨城街道路）35kV复长线

N9#塔迁改路径方案

会议原则同意该项目迁改路径方案一，即在原 N9#塔顺龙马

大道绿化带往北侧移动 80 米处新建一基终端塔（角钢塔：

1A3-DJ-24)，与原架空电缆进行连接后新建架空线至 N10#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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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改路径长约 0.43km。根据《达州市市级事权规划事项决策程

序的实施细则》，该项目迁改路径方案线路里程在 2公里以下，

由专委会终审。同时会议要求，考虑到城市道路景观效果，削除

原 N9#塔土包，并纳入峨城街道路工程一并实施，为保障新建角

钢塔安全，应在龙马大道西侧合理设置防冲撞设施。

八、达州东部经开区铸造产业园 110KV供电工程路径方案

会议原则同意该工程路径方案一，即：从开江 220kV 变电

站四回 110kV电缆出线后分两回分别接至新建的两基双回路终

端塔，双回架空线路向西穿越在建的开江—芭蕉 220kV 线路后

合成同塔四回向西架空走线，穿越在建的亭子—达钢 220kV线

路后继续向西走线后，到达麻柳智造城东侧后沿园区内道路“麻

柳大道—智造园区横一路—智造园区纵一路”东侧或南侧规划绿

化廊道架空走线，最终到达拟建恒圣石墨 110kV 变电站。并提

出以下修改意见：

园区内架空线路段应采用占地较小、风貌较好的钢管塔，业

主单位要会同东部经开区管委会做好架空线路与园区内建（构）

物之间安全距离的复核工作。

出席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李晓华、邓大学，省政府派驻达

州市自然资源督察员罗大海，通川区政府冯巨兵，

规划专家刘敏、魏丹妮、徐鹏程，建筑专家王文、

周应桔，电力专家王昆，市发展改革委朱成文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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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资委兰阁，市经信局朱曾涛，市文体旅游局涂星

鑫，市交通运输局张荣，市教育局肖继成，市民政

局李媛媛，市司法局刘宗林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班

超，市公安局王威，市消防救援支队王豪，市交警

支队杨潇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陈华，市公交公司

李月志，市高新科创公司梁兵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

空间规划科张松、权益利用科唐垭潇、地灾防治科

刘洪源、用途管制科廖顶宣、行政审批科董家华、

法规科陈科、工程规划科蒋晓霞、周扬、杨超、潘

巍、曹理匀，市城乡规划编制中心张海林、桂丽娟，

通川区自然资源局张世龙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高新

分局田洪瑜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经开区分局张述。

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3月 26日印发


